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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

关于认真学习宣传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

国务院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意见》的

通    知

各省辖市、省直管县（市）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：

近日，省政府安委会下发了《关于认真学习宣传贯彻落实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意见〉的通知》（豫安委明电﹝2016﹞7号），现根据文件精神提出如下要求，请各地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做好贯彻落实。
一、认真学习，积极宣传贯彻落实文件精神。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意见》（以下简称《意见》）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以党中央、国务院名义出台的安全生产工作的纲领性文件，文件提出的一系列改革举措和任务要求，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安全生产领域的改革发展指明了方向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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路径。各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要积极组织开展各种学习宣传活动，深刻认识到《意见》出台的重大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，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工作部署上来，要切实增强抓好贯彻落实的政治自觉和责任自觉，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和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，结合实际创造性的抓好贯彻落实，确保《意见》确定的安全生产各项改革制度措施和工作任务落地生根。

二、深刻领会，努力做好安全生产本职工作。安全生产是关系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大事，是经济社会协调健康发展的标志，是党和政府对人民利益高度负责的要求。《意见》中对各有关部门的安全生产工作职责进行了明确划分，各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要深入领会《意见》中的各项工作标准和工作要求，在自身工作职能范围内，认真落实好各项工作任务，做好安全生产相关工作。
各地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要按照《意见》要求精神，及时将贯彻落实情况报告省工业和信息化委。同时，于1月9日17:30分前，对工业和信息化系统安全生产改革发展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，一并报送至省工业和信息化委运行监测协调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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